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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enan Doctors Regular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Commission 
 

  豫医定考办„2023‟1 号 

 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卫生健康委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、中医

科（局），航空港区教文卫体局，南阳市中医药发展局，省直各

医疗卫生机构: 

根据《医师法》《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

我省已于 2023年 4 月启动第六周期（2019-2022年度）医师定

期考核，目前已完成确认参加第六周期定期考核医疗卫生机构

和医师名单相关工作，拟于近期组织开展完善和确认第六周期

医师定期考核报名信息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时间安排 

2023 年 5月 8 日 8 点至 5 月 25 日 24 点。 

二、信息确认途径 

（一）被医疗卫生机构纳入本周期医师定期考核的医师，

通过“河南省医学会”微信公众号或“豫见康”微信公众号“豫

用”版块登陆“医师定考”系统实现考核信息绑定、在线学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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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业务水平测评等操作。医师账号为个人身份证号码（与医师

电子化注册系统保持一致）,密码由医师本人首次登陆“医师

定考”系统进行信息绑定时设定，若遗忘密码，可联系报名单

位进行重臵。 

（二）未被医疗卫生机构纳入本周期考核的医师，不能完

善和确认考核报名信息。 

（三）2022年已完成报名审核后变更注册至省内其他医疗

卫生机构的医师，原则上从医师电子化注册系统显示的现主要

执业机构进行报名考核。 

（四）2022年已在我省完成考核报名，后变更注册至省外

的医师，应按所在省份政策在当地参加定考；如确有需要，要

求在我省参加本周期考核，需经原报名单位同意，填写汇总表

（附件 1）并加盖公章报送至所属卫生健康委定考管理部门，

由市级卫健委定考办统一汇总加盖公章后于 2023年 5月 20日

前报省定考办。 

三、报名信息填报和审核 

（一）完善相关信息及自评 

医师应在规定报名时间内，登陆定考系统对个人基本信

息、执业信息，工作成绩和职业道德自评等信息进行完善和确

认，提交至所在医疗卫生机构审核，由所属考核机构进行复核。 

（二）选择考核程序 

医师定期考核程序分为一般程序与简易程序。《医师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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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，具有 5 年以上执业经历、考

核周期内有良好行为记录或者具有 12 年以上执业经历、考核

周期内无不良行为记录的医师执行简易程序，其他医师执行一

般程序。 

医师在完善相关信息及自评后，应根据上述规定选择适用

的考核程序。选择简易程序的医师应上传证明材料并填写个人

述职报告。 

（三）机构审核 

医疗卫生机构、考核机构根据各自工作职责，从电脑端登

录定考系统完成相关审核。工作成绩或职业道德任何一项被判

定不合格的医师，将直接被判定本周期考核不合格。 

（四）免考程序 

医师在本周期内按规定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通过

晋升上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考试，视为业务水平测评合格，可申

请业务水平测评免考。参加本周期考核的医师（含 2022 年已

申请免考医师），符合免考条件者，应在我省“定考系统”中

申请免考，并上传佐证材料，由医疗卫生机构和考核机构审核。 

四、申报良好行为及不良行为记录 

（一）医师申报良好行为及不良行为相关事项按《河南省

医师定期考核良好行为及不良行为事项（2022 版）》（豫卫医函

„2022‟47号）要求执行。 

（二）首次注册时间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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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 日期间的考核医师，考核周期内（2019—2022 年）具有符

合条件的良好行为，可通过我省“定考系统”填报良好行为记

录内容，上传佐证材料，可申报简易程序参加考核。 

（三）首次注册时间在 2011 年 1 月 1 日前的医师，执业

年限已满 12 年，若无不良行为，可直接申报简易程序参加考

核，无需申报良好行为。 

（四）首次注册时间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后的医师，因

执业年限未满 5年，执行一般程序参加考核，无需申报良好行

为。 

各级考核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要严格进行良好行为记录

和考核程序的认定，各省辖市卫生健康委考核办应统一对申报

的良好行为及不良行为记录进行审核，并进行 3天公示。公示

无异议者，医师可执行简易程序参加考核。若审核或公示未通

过，由所属考核办驳回医师信息，医师需重新申报一般程序参

加考核。医师申报良好行为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5月 20 日。 

2022 年已申报良好行为及不良行为记录且审核通过的医

师，良好行为及不良行为记录内容持续有效，系统将自动识别

检测出医师良好行为及不良行为记录，无需再次申报和公示。 

五、具体要求 

（一）本周期考核类别、考核内容及形式、考核结果仍按

照《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第六周期医师定期考核工作的

通知》（豫卫医函„2022‟48号）要求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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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级考核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要切实加强对考核医

师信息录入和审核的管理，保障考核工作顺利开展。 

（三）各级考核办公室和考核机构要加强组织医师报名培

训，按照考核工作流程，指导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师有序

开展考核工作。 

（四）各地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要按照属地管理、分级负

责的原则，做好辖区医师定期考核报名信息确认组织工作。省

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将对各地考核组织实施情况进行抽查核

实，对工作不力、未按期完成医师定期考核工作的单位，将进

行通报批评。 

 

联 系 人：河南省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  王志龙  张  萍    

联系电话：0371-65969565      

技术支持：0371-60107618   0371-60207618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5月 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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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 

省辖市/省直单位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(与电子化注册系统保持一致) 2022年原报名医疗机构名称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注：2022 年已在我省完成考核报名，后变更注册至省外的医师，应按所在省份政策在当地参加定考；如确有需要要求在我省参加

本周期考核，需经原报名单位同意，逐级上报，由市级卫健委定考办统一汇总加盖公章后报省定考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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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序号 地市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1 郑州市 钱长虹    0371-86181335 

2 开封市 
西医机构  谢  超 0371-23861552 

中医机构  高园园 0371-23861506 

3 洛阳市 胡仕国    0379-63322196 

4 平顶山市 
西医机构  陈志松 0375-8985035 

中医机构  晋嘉悦 0375-7667936 

5 安阳市 张丛笑    0372-2077574 

6 鹤壁市 
西医机构  薛  健 0392-3321062 

中医机构  邢改霞 0392-3320967 

7 新乡市 
西医机构  安  靖 0373-2051285 

中医机构  张向阳 0373-2029645 

8 焦作市 
西医机构  李缙杰 0391-3591069 

中医机构  张  斌 0391-3569287 

9 濮阳市 
西医机构  焦彦彬 0393-6616011 

中医机构  谷文武 0393-6661522 

10 许昌市 王庆坤    0374-2558868 

11 漯河市 
西医机构  周  鹏 0395-3134241 

中医机构  王雅娟 0395-3151797 

12 三门峡市 
西医机构  郭  华 0398-2866982 

中医机构  杜景文 0398-2866966 

13 南阳市 
西医机构  张新和 0377-63192066 

中医机构  张伦豪 0377-63030081 

14 商丘市 
西医机构  任建峰 0370-2268560 

中医机构  徐  晨 0370-3352379 

15 信阳市 
西医机构  周  静 0376-6209866 

中医机构  彭长红 0376-656355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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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地市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16 周口市 
西医机构  韩  婷 0394-8276610 

中医机构  范卫华 0394-8271184 

17 驻马店市 
西医机构  尚  娟 0396-2915545 

中医机构  丁  鑫 0396-2913969 

18 济源示范区 
西医机构  田  娟 0391-6633835 

中医机构  王红梅 0391-6633819 

19 航空港区 赵萌萌    0371-86198819 

 


